
学 童 乘 搭 学 生 服 务 车 辆 的  

    安 全 指 引  －  供 学 童 遵 守      

 

(1)  为免产生混乱，乘搭不同车辆的学童，应佩戴不同的标记，以资识

别。  

 

(2)  学童乘乘车辆时，必须遵守规则，例如：  

( i )  除上车或下车时，切勿离开座位；  

( i i )  切勿与司机谈话或大声呼叫；  

( i i i )  切勿玩耍；  

( iv)  尽量避免在车厢内饮食以保持清洁；  

(v)  切勿将头、手或身体任何部分伸出窗外；  

(vi )  车辆如未完全停下时，切勿上车或下车；  

(vi i )  切勿把玩车门紧急出口；以及  

(vi i i )  切勿把玩安全带或在行车时解开安全带。  

 

(3)  学童应避免携带大型物品乘搭校车。  

 

(4)  由 2026年 1月 25日起，如学生服务车辆已装设安全带，乘客必须佩

戴安全带。在开车前及行车时，学童必须佩戴安全带（如有的话）。

佩戴方法须正确，应确保安全带可使人紧扣在座位上；不应两人或

多人同时共享一条安全带。如乘客拒绝佩戴安全带，司机可考虑拒

绝开车。  

 

(5)  学童应遵照指示，采用正确的方法上落车。  

 

(6)  学童下车后，应与即将开车离去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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